古镇镇海洲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嘉隆科技园二期）“工改工”宗地项目“三旧”改造方案
根据中山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和现行控制性详细规划，古镇镇人民政府拟对位于中山市古镇镇东岸北路288号的中山市古镇镇海洲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下称“海洲经联社”）旧厂房用地进行改造，由海洲经联社自主改造，采取全面改造的改造方式。改造方案如下：

一、改造地块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改造项目位于中山市东岸北路大华闸桥旁，北至大华工业区北路，南至大华工业区南路，东至大华工业区东路，西至大华工业区西路，项目总用地面积8.8884公顷（88883.88平方米，折合约133.33亩）。

改造项目涉及6宗土地（具体地块序号如附图1所示），其中地块三、四、五用地面积4.0990公顷（40989.76平方米，折合约61.48亩），已办理合法报建手续并实施建设，不纳入本次改造范围且不享受“三旧”优惠政策；地块一、二、六总用地面积为4.7894公顷（47894.12平方米，折合约71.84亩），纳入本次改造范围，为改造主体地块。

（二）标图入库情况

改造主体地块于2013年6月纳入“三旧”标图入库，2018年12月进行调整，图斑编号44200065514-1，纳入图斑面积为4.7894公顷（47894.12平方米，折合约71.84亩），改造主体地块全部纳入本次改造范围。
（三）权属情况

改造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总面积为3.5201公顷（35200.8平方米，折合约52.8亩），涉及2宗土地，土地用途均为工业，涉及土地已经确权、登记，不动产所有权证分别为粤（2022）中山市不动产权第0170285号，登记面积8613.89平方米；粤（2022）中山市不动产权第0170226号，登记面积26586.91平方米。为土地权利人海洲经联社自2003年3月开始使用。

改造范围内集体建设用地面积1.2693公顷（12693.31平方米，折合约19.04亩），涉及1宗土地，土地用途为工业，属海洲经联社名下的集体建设用地，无合法土地使用权证,有合法土地所有权证，所有权证号为粤（2020）中山市不动产权第0247671号，为海洲经联社自2003年3月开始使用。
（四）土地现状情况

改造主体地块现状为建设用地4.7894公顷（47894.12平方米，折合约71.84亩）。按权属划分，涉及海洲经联社属下的集体土地1.2693公顷（12693.31平方米，折合约19.04亩）；海洲经联社属下的国有土地3.5201公顷（35200.8平方米，折合约52.8亩）。

改造主体地块现有3栋建筑物，为海洲经联社自2003年3月开始使用，无合法规划报建等手续，建筑面积35841.4平方米，现状容积率0.75，作工业用途所用。该地块目前已拆除建筑面积0平方米，改造前年产值为350万元，年税收为11.12万元。

改造主体地块不涉及到闲置、抵押、历史文化资源要素等情况。

（五）规划情况

改造主体地块基本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纳入现行《中山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17-2020）》。其中，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属城镇建设用地4.7893公顷（47893.19平方米，折合约71.84亩），可调整坑塘水面0.93平方米。在《中山市古镇镇海洲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HJ02、HJ03、HJ04、HJ12 街坊工业用地指标调整专项规划》（中府函〔2018〕865号）中，一类工业用地4.7571公顷（47570.63平方米，折合约71.36亩），规划容积率1-3.5，建筑密度35%-60%，绿地率10%-15%，建筑高度50米；道路用地0.0323公顷（323.49平方米，折合约0.48亩）。
改造主体地块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到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管控要求。
二、改造意愿及安置补偿情况

（一）改造意愿情况

改造范围涉及海洲经联社1个权利主体，古镇镇人民政府已按照法律法规，就改造范围、土地现状、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及标准等事项，充分征求中山市古镇镇海洲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的意见，依照海洲村自治章程，经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代表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表决，同意自愿申请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并将涉及土地、房屋纳入改造范围。
补偿安置情况

改造项目范围内无合法用地手续的1.2693公顷（12693.31平方米，折合约19.04亩）集体建设用地，需按照集体经济组织自愿申请将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后，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一类工业用地性质协议出让给海洲经联社；再与改造项目范围内已有合法用地手续的3.5201公顷（35200.8平方米，折合约52.8亩）国有性质的工业用地办理土地合并手续，因此该改造项目不涉及补偿安置。

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

改造项目涉及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1.2693公顷（12693.31平方米，折合约19.04亩），已按规定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本改造项目风险等级为低风险，主要存在决策程序风 险、土地使用流程风险、信息公开风险、改造标准落实风险、环境破 坏风险、社会负面舆论风险与社会冲突风险等。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如下：1、建议中山市人民政府、中山市古镇镇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建立联络机制，方便企业、居民随时向有关部门报送信息，以及在发生突发事故时迅速组成工作组并落实工作职责；2、改造主体建立风险预警制度，针对项目在运营过程中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及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3、改造主体多渠道收集企业、群众意见，及时解答周边企业和群众对项目的疑问，做好宣传解释工作；4、加强职工法制教育，增强工作人员的责任心，防止和减少因人为因素造成的事故。

上述落实措施责任主体为古镇镇人民政府。
三、改造主体、需办理用地手续及拟改造情况

根据有关规划要求，改造项目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管控要求实施建设。

（一）改造主体情况

该改造项目属工改工宗地项目，拟采取权利人自主改造方式，拟由海洲经联社作为改造主体实施全面改造。

（二）需办理的用地手续

改造项目范围内无合法用地手续的1.2693公顷（12693.31平方米，折合约19.04亩）集体建设用地，由海洲经联社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手续并自愿申请将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后，按照《中山市古镇镇海洲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HJ02、HJ03、HJ04、HJ12 街坊工业用地指标调整专项规划》一类工业用地性质及其规划管控指标要求协议出让给海洲经联社；上述协议出让的一类工业用地再与现改造项目范围内海洲经联社名下已有合法用地手续的3.5201公顷（35200.8平方米，折合约52.8亩）国有性质的工业用地办理土地合并手续。
（三）拟改造情况

改造主体地块在改造后将用于包装材料生产、智能制造的工业厂房，在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基础上，容积率不小于3.0，新建建筑面积不小于144000平方米，不保留原有建筑。
项目相关情况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山市差别化环保准入促进区域发展实施细则》、《中山市涉挥发性有机物项目环保准入管理规定》，符合环保排污相关要求。改造后年产值将不低于40000万元，年税收将不低于2160万元。

资金筹措

项目改造成本为26919万元，拟由改造主体投入自有资金26919万元。
开发时序

项目开发周期为2年，拟分1期开发。开发时间为2023年6月30日前，拟投入资金26919万元，拟建建筑面积不小于144000平方米，主要实施建设工业厂房。
六、实施监管

    根据监管协议内容，项目投入资金不少于26919万元，建筑面积不少于144000平方米，于2023年6月前进行动工建设、2025年6月前完成竣工验收。投入项目必须严格遵守环保消防等要求，具体内容详见项目实施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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